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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ongta Technology (Xiamen) Group Co., Ltd.
容大合眾(廈門)科技集團股份公司

（於中華人民共和國註冊成立的股份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9881）

股東提名董事的程序

1. 根據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上市規則」）第13.51D條，容
大合眾（廈門）科技集團股份公司（「本公司」）謹此向本公司股東（「股東」）提
供彼等可用以提名某位人士參選本公司董事（「董事」）的詳細程序。

2. 根據本公司的章程（「章程」）第八十三條，持有或合併持有公司發行在外有
表決權股份總數的3%以上股份的股東可以以書面提案方式向股東大會提
出董事候選人和非職工代表監事候選人，但提名的人數必須符合章程的
規定，並且不得多於擬選人數。

3. 倘股東欲提名某位人士（「建議候選人」）於本公司股東大會上參選董事，須
將下列文件，於不早於就召開股東大會進行有關選舉而寄發通知的第二
天且不遲於有關股東大會日期前七日，有效送達本公司的香港主要營業
地點交董事會或公司秘書查收，地址為香港觀塘道348號宏利廣場5樓：

(a) 經合資格出席大會及於會上表決的股東簽署表明有意提名建議候選
人參選董事的書面通知；及

(b) 經建議候選人簽署表明願意參選董事的書面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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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為使本公司可知會股東有關建議及讓股東可於股東大會上就有關選舉作出知
情決定，書面通知須按登載於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網站(www.hkex.com.hk)

的上市規則（經不時修訂）第13.51(2)條規定，載列建議候選人的全名及載入
其履歷詳情，以及建議候選人就刊發其個人資料發出的同意書。

5. 接獲股東就於股東大會上提名建議候選人發出的書面通知後，本公司將
根據上市規則的規定刊發公告或補充通函。建議候選人的詳情將載入本
公司的公告或補充通函。

6. 閣下如對提名某位人士出任董事的程序有任何疑問，請向本公司發出書
面查詢，地址為香港九龍觀塘道 348號宏利廣場5樓。

附註： 此等股東提名董事的程序的中英文版本如有任何不一致的地方，概以英文版本為準。


